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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6年4月23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

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1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5日至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开始时间（2016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

投票结束时间（2016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内乡县灌涨镇商圣苑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名，代表32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50,406,

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935%。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名， 代表18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48,

890,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002%；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名，代

表14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16,1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3%。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218,5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娄爱东、李付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4,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4%；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43,5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60%；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及2016年与龙大牧原之间生猪及冷冻肉购销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722,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43%；反对72,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0%；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37%。 表决结果为通过。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秦英林、钱瑛、曹治年、内乡县牧原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6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4,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4%；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50,334,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4%；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146,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34%；反对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四、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朱艳君女士代表独立董事就2015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在会上进行述职，对

2015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

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全文已于2016年2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娄爱东、李付民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律师认

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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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30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16: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高坝公司东楼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7名，代表股份数为247,

247,1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9.77%。 其中在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0,455,4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78%。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代表股份数为208,355,31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50.37%。 其中在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563,55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38%。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2名，代表股份数为38,891,8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40%。

（四）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43名，代表股份数为 40,455,

4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78%。

（五）公司董事长崔敬学先生因公务在外地出差，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黄万福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

股东持有206,791,755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0,448,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7,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40,448,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7,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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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北化股份，股票代码：002246）于2015年11月23日开市时起停牌，并于2015

年11月2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26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并于2015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28日、2015年12月5日、2015年12月12日、2015年12月19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

牌的公告》；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1月11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1

月25日、2016年2月1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于2016年2月1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

议案》， 并于2016年2月2日披露了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

告》， 公司于2016年2月17日召开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事项的

投资者说明会，并披露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投资者说明会召

开情况的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并

披露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23日、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7日、2016年3月14日、2016年3月

21日、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4日、2016年4月11日、2016年4月18日、2016年4月25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并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于2016年5月2日、2016年5月9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展公告》。

以上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11月24日、2015年11月26日、2015年11月28日、2015年12月5日、

2015年12月12日、2015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1

月11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1月25日、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2月17日、2016

年2月20日、2016年2月24日、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8日、2016年3月15日、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9日、2016年4月5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4月19日、2016年4月26日、2016年4月30

日、2016年5月3日、2016年5月10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控股股东中国北方

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环保行业资产同时募集部分配套资金事项已于5月13日取

得国防科工局《关于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 该事项

所涉业务、资产、人员的梳理、方案细节的确定、相关协议的签署、审计、评估及方案报批等各

项工作正常有序推进。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惠广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52%股权及海外某公司持有的甲纤企业50%股权，由于其相关商务谈判存在较大分歧，双方

还需进一步就相关事项作重新评估，同样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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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6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

2016年5月16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街1号本公司综合楼九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受公司董事长谭少群先生的委托，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冯东兴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人，代表股份200,187,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949,322,474股的21.0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17人，代表股份187,702,

160股，占公司总股本949,322,474股的19.7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

12,485,606股，占公司总股本949,322,474股的1.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顾恺律师、高亮

律师出席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7,71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7％；反对11,912,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95％；弃权56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为：同意2,352,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6％；反对11,912,80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34％；弃权56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0％。

2、审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7,74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9％；反对11,839,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91％；弃权59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为：同意2,389,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1％；反对11,839,80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4％；弃权59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

3、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725,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7％；反对12,462,2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为：同意2,366,4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6％；反对12,462,20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87,70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反对987,3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 弃权11,495,2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为：同意2,346,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反对987,32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6％；弃权11,495,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2％。

5、审议《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74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9％；反对944,3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 弃权11,495,2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389,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1％；反对944,32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弃权11,495,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2％。

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70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反对987,3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 弃权11,495,2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346,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反对987,32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6％；弃权11,495,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2％。

7、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审批公司土地竞买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70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反对987,3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 弃权11,495,2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346,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反对987,32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6％；弃权11,495,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2％。

8、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审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70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反对987,3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 弃权11,495,2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346,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反对987,32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6％；弃权11,495,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2％。

9、审议《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70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反对11,882,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94％；弃权59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346,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反对11,882,8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13％；弃权59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

10、审议《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7,70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反对11,882,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94％；弃权59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346,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反对11,882,8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13％；弃权59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吴德军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2015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顾恺、高亮

3、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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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景先生简历

张景先生：生于1978年，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2005年1月—2012年2月任武汉银湖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2年3月起任武汉银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6月

起任福星银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景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523� �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6-033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6日下午收市后收到控

股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 ）发来的关于增持公

司股份的通知， 株洲国投于2016年5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9,

378,4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动前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前，株洲国投持有公司股份227,783,817股，株洲国投一致行动人株洲市产业与

金融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所” ）持有公司股份249,6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8,

033,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04%。

二、本次股份变动的方式、数量、价格、比例和起止日期

株洲国投于2016年5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

份9,378,452股，成交均价为5.959元/股，成交金额为5588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1.11%。

三、本次股份变动后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后，株洲国投持有公司股份237,162,269股，株洲国投一致行动人研究所持有公

司股份249,6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7,411,8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5%。

四、其它事项说明

株洲国投计划在首笔增持之日（2016年5月13日）起至未来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最低不少于10,000万元，最高不超过15,000万元。 详

见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株洲国投于2016年5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992,

3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5%；于2016年5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9,378,4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截至2016年5月16日，株洲国投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17,37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成交金额合计为9883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株洲国投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55� � �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6-042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5月16日，本公司收到了张哲军先生送交的《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及郭开铸先生送交的《欣龙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由此获知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筑华）持有本公司股份90,098,591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16.73%，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永昌和）持有

海南筑华77%的股份，为海南筑华之控股股东；郭开铸先生原持有海南永昌和95%的股权，原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6年5月13日，张哲军先生与郭开铸先生、曾裕超先生签署了《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张哲军先生对海南永昌和增资5300万

元，将持有海南永昌和51%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张哲军先生因持有海南永昌和51%的股

份，而间接持有本公司6.57%的股权，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它具体情况详见张哲军先生和郭开铸先生于 2016年5月17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其他说明事项

1、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张哲军先生编制了《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郭开铸先生编制了《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与本公告同日披

露，敬请投资者关注、阅读。

2、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不违背海南筑华及海南永昌和在此之前作出的承诺。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30� � �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6-035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6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19号公司一楼讲学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蕴韶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2人， 代表股份数量246,395,20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7.3882%。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数量246,320,479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37.376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数量74,73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011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7

人，代表股份数量921,6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3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提名何蕴韶、周新宇、程

钢、吴翠玲、卢凯旋、孙晓6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1.1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蕴韶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3%。

1.2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周新宇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3%。

1.3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程钢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4%。

1.4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翠玲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2%。

1.5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卢凯旋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2%。

1.6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晓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3%。

以上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获得的同意票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即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后表示无异议。 会议采

用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提名胡志勇、徐爱民、丁振华3人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2.1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志勇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3%。

2.2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爱民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3%。

2.3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丁振华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其

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4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3%。

以上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获得的同意票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半数，即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逐个表决，提名赵竞红、黄立

强、黄亮3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3.1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赵竞红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3.2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黄立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3.3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黄亮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46,321,0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以上3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获得的同意票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的半数，即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黄立英

女士、李虎先生（公司2016年5月12日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

公司未有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监事，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威佰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34,126,77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

票为41,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87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540%；反对票为 4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46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程钢先生回

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2/3）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

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陈志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载有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6日


